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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範圍(草案)諮詢健保會意見 

健保會111.5 

依健保法第60條規定，衛福部須於年度開始前6個月，擬訂年度總額範圍，

經諮詢健保會後，報行政院核定。健保會於111年4月份委員會議(111.4.21)就衛

福部提出之「112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範圍(草案)」(下稱112年

度總額範圍草案)列為優先報告案，諮詢委員意見。為利委員審視前開總額範圍

草案時，綜合考量健保財務狀況，乃請健保署併同提出「112年度全民健康保

險資源配置及財務平衡方案」。經委員充分討論後，綜合考量健保財務平衡、

民眾付費能力，並衡酌新冠肺炎疫情下穩定醫療量能之重要性後，對於112年

度總額範圍草案及預算編列方式提出諸多諮詢意見，提供衛福部陳報行政院核

定112年度總額範圍的參考。 

衛福部援例於本(111)年3月15日召開112年度總額範圍擬訂方向會議，收集

專家學者、付費者及醫事服務提供者相關團體的意見後，再將擬訂之112年度

總額範圍草案諮詢健保會。衛福部提出的草案，112年度總額成長率範圍為

1.256%(低推估值)~5.0%(高推估值)，預估金額8,119.14~8,419.35億元，較前一

年增加100.71~400.92億元。所提草案與歷年比較，主要變更總額基期採計方

式，基期由原先採「111年度核定之健保醫療給付費用」，修改為「111年度健保

醫療給付費用(淨值)」，所謂淨值是指111年度核定之健保醫療給付費用，扣除

110年未執行額度及未導入預算。至於總額設定公式則與過去相同，低推估值

是按照公式計算結果，主要反映人口結構改變、醫療服務成本改變及投保人口

數成長對醫療費用的影響；高推估值則是「低推估值」(1.256%)加上「調整因

素」(3.744%，約300.21億元)，調整因素則依據健保政策目標，並衡量民眾付

費能力、總體經濟情勢、我國醫療保健支出及健保財務收支情形等研擬。 

委員對於本諮詢案熱烈討論，首先針對112年度總額基期計算方式變更部

分，因其對總額協商及實務面均有影響，對此，會中各方充分表達意見。醫事

服務提供者委員認為，總額基期採「淨值」修正規劃，與醫界未有共識，建議

暫緩實施本次的修正作法，再持續與醫療團體充分溝通；付費者、專家學者及

公正人士委員則認為，一般服務預算會滾入基期，扣減未導入預算或未執行額

度應屬合理，而專款項目本就採零基預算、實支實付，未使用預算均回歸安全

準備，建議維持現行做法，專款預算不列入基期計算，而視執行成效檢討編列

專款預算。 

對於112年度總額範圍及政策目標，委員提出許多諮詢意見，摘要重點意

見如下： 

一、付費者委員建議： 

(一)所擬總額範圍成長率1.256%~5.0%，低、高推估增加金額高達100.71億

元~400.92億元。依健保署財務模擬試算，112年當年保險收支預估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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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絀111億元至409億元，當年底保險收支累計結餘數，僅剩約當0.88

個月至0.38個月保險給付支出，低於法定應至少有1個月保險給付支出

之安全準備總額，明年勢必面臨調漲保費，建請行政院核定112年度總

額範圍時，考量健保財務狀況，審慎評估合理性再行調整高推估值。 

(二)近年受 COVID-19疫情影響，我國經濟成長主要來自科技產業，但國內

許多產業低迷，一般民眾薪資停滯。此外，受通貨膨脹影響，物價齊

漲，民眾經濟負擔加重。考量民眾付費能力下降、經濟負擔加重，建

議年度總額範圍之高推估不宜過高。 

(三)近年健保配合政策與政府共同推動許多預算，用於疾病防治及提升醫

療服務效率，如：C 型肝炎藥費、分級醫療、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系統，有助於醫療費用之節流，應將節流成效列為總額減項，並研議

自總額基期扣除。目前提出之「減列項目」，未完全反映節流成效。 

(四)近年因 COVID-19疫情民眾健康意識提升，依據健保署統計，109、110

年門診申報件數為-7.43%、-7.88%，住院為-4.68%、-7.43%。另報載國

內傳染病大減，衛福部統計109年不健康餘命較前1年減少0.43年，為近

10年最大降幅。顯示民眾加強自主健康管理後，醫療需求有所減少，應

通盤檢視疫情對醫療利用之影響，並納入112年度總額調整因素。 

(五)近年健保總額配合政府推動許多預防醫學項目，應回歸健保法意旨，將

健保給付用於支付被保險人發生疾病、傷害、生育事故，而預防醫療費

用則應由公務預算支應。 

二、醫事服務提供者委員建議： 

(一)各部門總額內有很多配合政策項目，其增加之預算，仍無法補足醫療

服務之給付，如C型肝炎藥費，其衍生之檢查(驗)係由現有總額支付，

就算總額預算有成長，點值仍不到每點1元。 

(二)我國平均每人經常性醫療保健支出(CHE)占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比率數據顯示，多年來僅微幅成長，相較其他OECD國家，國內

醫療保健支出尚有增加空間。 

(三)若政策推動真有節省費用不反對列減項，但若預算編列不足也應相對

加項。例如：健保署提出減少重複檢查(驗)及用藥之效益、MEA(藥品

給付管理合約)之廠商協議退款、C 型肝炎藥費等項，因實際醫療利用

增加大於預算成長或考量預算歸屬，均不應列為總額減項。 

(四)涉及公共衛生、預防保健及配合政策推動等項目，應由公務預算支

應。目前健保財務不佳，若考量要減輕民眾負擔，則建議政府應該承

擔更多的責任，提高公部門支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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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策目標所列項目，包含：延續健保總額中長期改革計畫之擴大推動

住院整合照護服務、推動 DRGs支付制度、試辦門診包裹支付制度等，

建議先行與醫界溝通討論。此外，政策目標中，整合公共衛生體系與

健保資源項目提到「結合公務預算與健保資源」，應提出具體內容。 

三、專家學者及公正人士委員建議： 

(一)112年度總額調整因素約增加300.21億元，其中政策項目內涵諸多預防

保健、研究經費、設備費用等用途，建議審酌政策項目預算來源之合

理性，避免壓縮重要服務項目之協商空間。 

(二)各項管控措施之節流效益，應列入總額減項或年度總額專項財源。如

藥品及特材之價量管理或減少重複檢查(驗)之效益，可做為引進新

藥、新特材或給付規定改變之財源，若未納入總額財源運用，則應列

為總額減項。 

(三)針對每年提出的諸多政策目標及政策項目，建議從整體角度進行系統

性專案檢討後，檢視政策目標達成情形及成效，再提出下年度政策目

標與調整因素。 

本諮詢案最後獲致之會議決定內容如下： 

健保會委員肯定衛福部社會保險司重新檢視年度總額預算編列方式之合理

性，惟所提總額基期計算方式之變更，考量各界未有共識，且當前新冠肺炎疫

情嚴峻，總額擬訂宜以穩定醫療量能、安定醫護人心為要，建請衛福部再予審

酌，持續溝通，暫緩於112年度總額執行。會後已將委員所提諮詢意見，送請

衛福部陳報行政院核定112年度總額範圍時參考。健保會將在本年9月俟衛福部

正式交議行政院核定的總額範圍後，衡酌整體醫療需求及健保財務狀況與民眾

付費能力，協議訂定112年度全民健保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妥善配置

健保資源，讓健保持續守護國人健康。 


